
主旨：

說明：

教育部 

受文者：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發文日期： 中華民國112年3月24日
發文字號： 臺教人(三)字第1124200645號
速別： 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 作業流程圖、作業流程檢覈表、提案表（含範例）及常見錯誤態樣一覽表各1份

 檢送修正之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解聘、不續聘、停聘案

「作業流程圖」、「作業流程檢覈表」、「提案表（含

範例）」，並增訂「常見錯誤態樣一覽表」各1份，請查

照並確依說明辦理。

一、

二、

(一)
１、

 　

本部109年11月26日臺教人（三）字第1090143687號書函

及110年3月10日臺教人（三）字第1100028095號書函計

達。

依教師法規定，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解聘、不續聘、停聘

案應報本部核准。為協助各校審慎並確實處理教師解

聘、不續聘、停聘案件，茲就邇來學校所報案件常見瑕

疵情形及通案性作業疑義，重申應注意事項如下：

陳述意見部分：

查教師法施行細則第9條規定：「教師評審委員會

（以下簡稱教評會）審議解聘、不續聘、停聘、資

遣案件時，應分別適用或準用行政程序法有關陳述

意見……之相關規定。」學校通知當事人陳述意見

時，書面通知中應記載詢問目的、時間、地點、得

否委託他人到場或提書面說明及不到場所生之效果

裝

訂

線

 
檔　　號：

保存年限：
電子公文

書函
地址

 
：

 
100217 臺北市中正區中山南
路5號

承辦人 ： 林子涵
電話 ： (02)7736-5936
電子信箱 ： joyce0220@mail.moe.gov.tw

11200145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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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二)

(三)

(四)

等，並注意文書之送達應以足供存證查核方式送達

當事人，其中詢問目的，應適時合理揭示審議教師

不適任之事由，俾利教師妥為預備陳述之內容。又

第一次通知陳述意見，應視實務需要預留教師合理

之準備期間（以7日為原則）。

考量當事人列席教評會陳述之意見，可能有教評會

無法回應但可由提案或相關單位回應之部分，爰會

議紀錄中除載明教評會之回應外，亦得補充相關單

位對當事人意見之說明，以完備教評會審議過程。

各校教評會設置規定部分：請各校檢視校內各級教評

會相關設置章則，其中涉及教師解聘、不續聘及停聘

之規定如與現行教師法未合之處，應儘速檢討修正。

出席委員人數計算部分：查教師法第14條、第15條、

第16條、第18條及第22條均訂有教評會審議教師不適

任案件之委員出席及審議通過人數門檻，又審議通過

人數門檻係以出席委員之表決人數超過一定比例以上

而定。是以，若議案進行表決時在場委員有不投票之

情形，仍應列入出席委員人數，以計算比例。

教師法第16條規定解聘或不續聘教師部分：查本部專

科以上學校教師解聘、不續聘、停聘案之「作業流程

圖」之「圖5：教學不力、不能勝任工作及違反聘約情

節重大」，教評會審議依教師法第16條規定解聘或不

續聘教師，應續以審議其情節是否以資遣為宜，併注

意「符合非出於教師本人惡意」及「資遣當事人之評

估」，並載明於會議紀錄中。其中當事人資遣意願評

估，應事先以書面方式徵詢，並敘明經核給資遣給與

之任職年資，日後再任教職員不得採計核給退離給與

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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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六)

三、

暫時繼續聘任部分：查教師法第26條第5項及同法施行

細則第17條規定，教師解聘、不續聘或終局停聘案尚

在處理程序中，其聘約期限屆滿者，學校應予暫時繼

續聘任。該暫時繼續聘任之聘期，應自前次聘約期滿

之次日起至該教師解聘、不續聘、終局停聘案經主管

機關核准並由學校以書面通知送達當事人之日止（聘

書所載文字如自○年○月○日起至解聘、不續聘或終

局停聘決定生效之前一日止）。

復議程序部分：依本部110年12月20日臺教人（三）字

第1100167388A號書函檢附之復議機制參考範本，學校

教評會業經決議，倘嗣發現原決議內容明顯違背法

令、或情勢變遷或有新資料發現，致確有重加研討審

議之必要時，須先經踐履復議程序，始得重啟決議

（即須經提起復議，並有一定附議人數，始得重啟決

議），各校得依大學法及專科學校法規定建立校內復

議程序機制。

本部「專科以上學校辦理教師解聘不續聘停聘案作業流

程圖」、「作業流程檢覈表」及「提案表（含範例）」

併同前開措施修正，另增訂「常見錯誤態樣一覽表」，

相關表件電子檔請逕至本部人事處網站/教師解聘不續聘

停聘及資遣相關規定專區下載使用。各校於辦理教師解

聘、不續聘、停聘案時，請確實依檢覈表所列項目逐項

檢覈，並詳實制作提案表。上開表件將配合實務問題與

處理流程隨時調整精進，請學校函報此類案件前應先行

檢視表件是否為最新版本。

正本：各國立大專校院、各私立大專校院

副本：國防部、內政部、臺北市政府教育局、高雄市政府教育局、教育部國民及學前

教育署(均含附件) 112/03/24
17:2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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